
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文件
研究生〔2020〕33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课堂纪律管理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学院：

高质量的课堂教学是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基础，为

进一步加强研究生课堂纪律管理，树立良好学风，现就研究生

课堂教学考勤和纪律管理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管理

各培养学院应高度重视研究生课堂教学的纪律监管工作，

建立健全研究生课堂教学管理制度。研究生教学督导组、学院

专家组和研究生院管理人员等对各类课程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

查，并做好相关记录。

二、考勤与成绩

1.按照《安徽理工大学关于研究生课程教学的要求》（校

政〔2015〕115 号）文件要求，任课教师应按照研究生选课名单

认真做好日常课堂考勤记录（可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下

载），凡缺课达到该门课程总学时 1/3 以上者，取消考核资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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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重修。在学校组织抽查考勤情况下，同一课程累计有 3 次

缺课的研究生，不得参加该课程考核。

2.签到表由研究生本人当堂签到，不得代签、补签，发现

代签、补签情况的，代签者、补签者与被代签者、被补签者一

同通报。被通报者取消当年度评优资格。

3.考勤情况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，一般由该门课程的教学

大纲决定，任课教师根据实际情况也可调整成绩比例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1.研究生应提前 10 分钟到达上课地点，着装应整洁、得体，

不得将香烟、早点、零食等带进教室，禁止在教室抽烟、进食。

2.上课时应关闭随身携带的通讯工具；专心听讲，遵守课

堂纪律，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；不随便讲话、谈笑，不得随

意进出或擅自离开教室。

3.研究生在课堂上不得发表不当言论，否则将按照学校相

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4.考勤记录、考勤说明等纸质材料，须与教学大纲、授课

计划、教材、考核材料和成绩登记表等其他材料一并归入“课

程档案”，在学院存档。

研究生院

2020 年 11 月 30 日

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2020年 11月 30日印发


